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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2019 年 8 - 9 月全球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提交

截止日期提示 

 

 

以下国家或地区将于 2019 年 8 月或者 9 月截止提交或准备国别报告事项告知

书、国别报告、主体文档及本地文档。若无特殊说明，以下截止日期适用于纳税

年度截止日期为 12 月 31 日的跨国企业集团及其相关子公司。除非特别说明，

国别报告提交截止日期通常适用于为特定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最终控股企业，或适

用于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履行国别报告报送义务的指定报送企业。 

 

下文除另有说明外，相关国家或地区对主体文档或本地文档披露的内容要求基本

符合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第五章的规定，无重大的附加信息需要披露。 

 

 

8 月 31 日 

 

俄罗斯 

 

- 2018 年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  

 

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应当在报告年度结束后 8 个月内提交。 

 

科特迪瓦 

 

- 2018 年本地文档 

 

一般情况下，对于需要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企业应当在 6 月 30 日前提交本

地文档，其他企业应当在 5 月 30 日前提交本地文档。但提交 2018 年本地文档

的截止日期已延长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 

 

哈萨克斯坦 

 

- 2018 年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 

 

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应当在报告年度的次年 9 月 1 日前提交。 



 

 
9 月 15 日 

 

孟加拉国 

 

- 2018 年本地文档 

 

本地文档应当在年度纳税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同时准备完毕。对于纳税年度终了日

期为 12 月 31 日的纳税人，本地文档应当在次年 9 月 15 日前准备完毕（注：

年度纳税申报截止日期为纳税年度结束后的第 7 个月的第 15 日，但不早于该纳

税年度结束后的 9 月 15 日）。 

 

除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第五章所要求的本地文档内容外，企业还需要在本地文

档中披露其他附加信息。 

 

乌拉圭 

 

- 2018 年本地文档 

 

本地文档应当在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8 个月零 15 天内提交。 

 

除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第五章所要求的本地文档内容外，企业还需要在本地文

档中披露其他附加信息。 

 

 

9 月 21 日 

 

爱尔兰 

 

- 2018 年本地文档 

 

本地文档应当在年度纳税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即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约 9 个月内准

备完毕。 

 

 

9 月 26 日 

 

比利时 

 

- 2018 年本地文档表单 

 

本地文档表单应当与纳税人报送的年度纳税申报表同时提交，即一般在纳税年度

结束后的 6 个月内提交。对于会计年度终了日期为 12 月 31 日的纳税人，比利

时税务机关通常会准予延长其年度纳税申报截止日期至次年的 9 月末。因此，大

多数比利时企业 2018 年度纳税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26 日。当然纳税

人的申报截止日期仍会视会计年度终了日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比利时本地文档表单的格式与根据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第五章的要求所准备的

本地文档不同。除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第五章所要求的本地文档内容外，企业

还需要在本地文档表单中披露其他附加信息。 

 

建议企业可以将根据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第五章要求准备的本地文档作为上述

表单的附件一并提交。 

 

 

9 月 30 日 

 

马耳他 

 

- 2018 年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 

 



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应当在年度纳税申报截止日之前，即在相应会计年度结束后

的 9 个月内提交。 

 

巴基斯坦 

 

- 2018 年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 

 

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应当在年度纳税申报截止日之前提交。对于会计年度终了日

期为 12 月 31 日的企业，应当在次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 

 

秘鲁 

 

- 2018 年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 

 

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应当在国别报告提交截止日期之前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前提交。国别报告应当在报告年度结束后的 10 个月内提交，因此秘鲁 2018 年

年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应当在 9 月 30 日前提交。 

 

直布罗陀 

 

- 2018 年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 

 

国别报告事项告知书应当在年度纳税申报截止日之前，即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9

个月内提交。 

 

波兰 

 

波兰对税法进行了修订，并且这些修订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根据暂行

规定，对于 2018 年关联交易的转让定价文档，波兰纳税人可选择根据有效期至

2018 年末的旧转让定价法规或者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新转让定价法规进

行准备。 

 

- 2018 年主体文档 / 本地文档 

 

根据波兰旧转让定价法规要求，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应当在企业年度纳税申报截

止日期之前，即在相应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3 个月内准备完毕；但 2018 年主体

文档和本地文档的准备完成截止日期已经延长到相应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9 个月

内。 

 

除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第五章所要求的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内容外，企业还需

要在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中披露其他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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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德勤转让定价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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